
武义县科学技术局文件

武科 (2021] 23 号

关于印发《武义县技术交易奖励实施细则（试
行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武义县技术交易奖励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 。

武义县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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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义县技术交易奖励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根据武义县人民政府关于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文

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技术交易奖励政策落实，推动我县企

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或引进技术成果，促进科

技成果转移转化，加快技术市场发展，特制定如下实施细则：

一、奖励范围

1. 申请奖励的企业须为在我县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

立核算企业。

2. 申请奖励的技术合同须为企业与高校（含内设技术转

移机构）、科研院所及在我县建立技术转移工作站的单位签

订后，在全国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进行登记审核后取得认

定登记证明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合同。

二、奖励标准

1. 按照企业实际支付总技术交易额的 20%给予奖励。

2. 分期支付合同须在技术交易额全部支付后方可申请

奖励。

3. 同一年度内企业获奖励的金额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

三、奖励方式

（一）申报

企业须在技术交易额全部支付完成当年申请奖励。企业

按要求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 武义县技术交易奖励申请表（附件 1)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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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技术交易合同复印件，需核对原件；

3. 加盖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公章的技术合同信息单复印

件，需核对原件；

4. 企业向高校、科研院所支付技术交易费用的发票、转

账凭证复印件；

5. 属于专利成果转让的，须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专利

权转移著录项目变更，同时提供专利权转移著录项目变更手

续合格通知书复印件。

（二）审核

1. 企业在技术合同登记后及时提交材料，经审核后予以

公示。

2. 经公示无异议后发放。

四、奖励补助申请常年受理，分批兑现。

五、技术交易奖励与我县其他科技政策不重复享受。

六、对弄虚作假、虚假冒领技术交易奖励资金的单位，

除通报批评、追回全额补助资金外，三年内不得申报技术交

易奖励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七、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武义县技术交易奖

励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 （武科 (2020) 3 号）同时废止。本

细则由武义县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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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

武义县技术交易奖励申请表

申请单位

地址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电子邮箱 手机

开户行

银行账号

申请金额 拾 万 ， 忏 伯 拾 兀 (Y: ) ,, 
. 

卖方单位

. 
技术合同登记机构

合同金额
实际支付总

项目名称 合同类别 合同认定登记号 技术交易额
（万元）

（万元）

I 

合 计（万元）

本单位承诺：在申报技术交易奖励过程中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，无虚

假信息 。 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，本单位愿承担全部责任。

实施单位承诺
企业法人签字：

申报单位：（盖章）
.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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